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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醫療改革諮詢文件」之回應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本年 3 月推出了《掌握健康、掌握人生，醫療改革諮詢文件》，指出本港

醫療體系及公立醫院服務的問題及當中的影響，以及提出一系列的醫療制度改革建議，當中主要包

括加強基層醫療服務、推動公私營醫療協作、發展電子健康記錄、強化公共醫療安全網及改革醫療

融資安排。本會歡迎政府提出上述改善醫療制度改革方向，然而本會對諮詢文件有關醫療融資的安

排，提出以下回應: 
 
1. 公共醫療服務提供的基本原則 
 

確保健康雖是個人責任，但公共醫療服務有著重要的社會責任，它在公眾健康及疾病預防上扮

演重要的角色，同時它亦影響著全民的生活質素、整體的社會生產力及發展，因此政府有責任為公

眾提供普及、具質素及效率的公共醫療服務，以促進市民的健康，從而減少疾病及殘疾對社會造成

的整體影響。 
 

我們認為完善的醫療制度應同時顧及基層健康教育、康體設備的提供、疾病預防、門診專科及

住院服務，以及社區的治療及康復服務，這樣才能照顧市民的終身醫護需要。此外，政府應確保每

名市民可得到高水準及適切的醫護服務，其收費應以能者多付為原則，以達致縱向公平，資源再分

配的目的，確保每名市民能負擔醫療費用，並不會因經濟困難而得不到適切的醫療服務。 
 

在醫療融資的安排上，應以整體風險分擔為基本原則，由全部人口按經濟能力分擔醫療服務的

整體開支，這不但可重配社會資源，同時可避免社會中的最弱勢社群因經濟問題而不能享有適切的

公共醫療服務。 
 

還有，我們認為政府應規管、評檢及監察醫療服務及融資安排，致力提高公共醫療制度及服務

的質素，完善病人的投訴機制，同時應確保病人及其家屬有權獲得個人和醫療健康的資訊及自由選

擇適切的醫護服務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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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療制度改革較醫療融資安排更為迫切 
 

醫療改革諮詢文件雖然提出連串的改革建議，但重點卻放在醫療融資的改革方案上。同時，文

件用了若大的篇幅指出，人口老化將導致醫療開支增加及引致公共醫院服務水平下降，輪後時間增

多等服務危機，並提出需要通過增加公共醫療服務開支、醫療制度及融資安排改革，才能應付急遽

遞增的服務需求。 
 
我們認為，諮詢文件忽略了現有醫療制度改革的重要，同時誇大了人口老化對公共醫療服務需

求的壓力與影響。我們指出，現時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與 25 年後的長者於醫療開支上是截然不同的。

現時的長者大都是戰前出生，他們大多是勞動階層，教育水平偏低，個人保健及理財意識較弱，因

此對公共醫療服務的需求自然較高。然而，這一代的中年人口，教育水平普遍較高，經濟條件較佳，

部份更有自購醫療保險，因此將來他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應比現時的長者為低，故人口老化問題

並不會導致未來的醫療開支大增及服務質素下降。反之，醫療科技的發展、新藥物的研發與專利壟

斷、醫管局臃腫架構、高級醫護及行政人員高昂的工資及不當的資源運用才是醫療開支上漲的主

因。政府當務之急是改革現行醫療制度的弊端，檢討醫管局架構和醫療服務的政策，包括加速推行

可負擔之家庭醫生計劃以分擔醫院的壓力、由政府代病人以批發價購買醫院藥物名單以外較少副作

用之藥物，加強基層醫療服務、推動公私營醫療協作、發展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等。與此同時，

政府應推動一系列促進健康與體育活動的措施，並加強檢控違例吸煙等，來提升市民的整體健康，

並以此強化醫療改革之效力。我們相信，即使沒有新的融資安排，這些改革亦可全力推行。 
 
3. 任何方案應以能者多付及風險分擔為原則，同時政府及僱主需分擔醫療融資的責任 
 

我們認為，依據 1.基本原則並進行 2.醫療改革，將大大紓緩公共醫療服務財政壓力。若至此仍

證明有需要推行新的融資安排，則任何輔助融資方案應以能者多付及風險分擔為基本原則，同時政

府及僱主應分擔醫療融資的責任。 
 
然而，醫療改革諮詢文件當中的五個方案，包括用者自付費用、醫療儲蓄戶口、自願私人醫療

保險、強制醫療保險及個人健康保險儲蓄，都不同程度上違反風險分擔及能者多付的原則。首先，

用者自付、醫療儲蓄戶口、自願私人醫療保險均未能分擔風險，市民需要為個人健康進行儲蓄或投

購保險，以應付個人日後的醫療開支，換言之，個人要負上保障健康的最終責任，而健康欠佳者更

需要付出較高醫療費用或保險金額。其中用者自付更必然增加患病者的醫療負擔，再者純粹增加收

費也難以達到改善醫療服務質素及效益。而醫療儲蓄戶口，則除非有大比例之供款，否則只是杯水

車薪，而初期更可能涉及與強積金類似之「成熟期」問題。 
 

此外，強制醫療保險和個人健康保險儲蓄雖透過保險模式得到某程度的風險分擔功能，但卻違

反能者多付，資源分配的原則，因為諮詢文件提到，不論患病者的風險，高收入者及低收入者都要

支付相同的保險費用。再者，在職人士現時已從每月收入中抽取 5%金額存放於強積金戶口內，若

要市民再於每月收入中多作額外醫療供款及保險，將對中低收入人士構成極大的經濟壓力，加上現

時貧富懸殊及通脹嚴重，工人工資不升反跌，額外的醫療供款及保險將進一步影響基層在職人士個



 3

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質素。 
 

另外，諮詢文件的六個方案均沒有交代僱主在醫療融資的責任，只是一味建議從僱員的口袋中

抽取醫療資源，諮詢文件也沒有交代以稅收為主的醫療融資與輔助融資的比例，以及輔助醫療融資

的得款如何運用以改善現行醫療制度的問題。雖然政府聲稱，不容市民因經濟困難而得不到醫療服

務，但諮詢文件未有交代何謂經濟困難者，我們擔心政府日後會設立高門檻的入息或資產審查機

制，把有需要的市民排擠於公共醫療服務之外，及將部份長期病患者由中產推至赤貧。 
 
還有，醫療改革諮詢文件中的五個方案，包括用者自付費用、醫療儲蓄戶口、自願私人醫療保

險、強制私人醫療保險、個人健康保險儲蓄等均強調健康及醫療開支乃個人責任，需要市民以不同

形式作個人供款，以支付日後的醫療開支所需。這不免讓人懷疑，政府以輔助醫療融資安排為藉口，

把公共醫療開支封頂，這樣不但忽視了因社會契約賦予企業有利之營商環境而應負起之社會責任，

更將公共醫療服務的大部份責任及開支轉嫁到廣大基層市民身上，使低收入者、弱勢社群及長期病

患者陷於險地。 
 
4. 保險公司參與醫療融資安排容易推高行政成本，供款不能直接用於公共醫療服務 
 

以保險形式營運的輔助醫療融資方案雖能透過投保人數目，分擔風險，最後使健康人士資助健

康欠佳者使用醫療服務，但由於此模式依賴營商為本之保險商，並強制扭曲了供求壟斷，我們擔心

這不但不能減低保險費，反而造成高昂的行政成本，使保險公司從中獲利，令市民實際投放於醫療

戶口的金額大打折扣，醫療保障的權益因而受損。事實上，在強積金制度中，保險公司收取高昂的

行政成本已是不爭的事實，若輔助醫療融資制度仍然交由私營保險公司辦理，只會重蹈覆轍。另外，

即使由公營保險機構提供保險服務，保險模式亦難以杜絶病人及服務提供者的道德風險，即「病人

濫用」及「醫生濫收」之情況。 
 
5.  進行醫療制度的改革，並繼續以稅收及稅制改革支付公共醫療開支 
 

我們認為，面對公共醫療開支的增長及醫療服務質素下降的問題，政府不應只著墨於如何開

源，反之應根本溯源，有效的運用財政資源，利用財政和外匯儲備1，及從 2008 年度財政預算案撥

出的 500 億元去推動醫療改革及解決醫療融資的問題。同時，政府應繼續用稅收，增加利得稅等稅

制改革，以個人入息和利得稅的累進方式為基礎，來應付公共醫療開支。 
 
根據統計處的數字，本港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嚴重，堅尼系數已由 2001 年的 0.525 上升至 2006

年的 0.533，同時 2006 年本港最高收入的十分之一住戶，已佔去全港住戶總收入的 41%，而全港最

低收入的十分一住戶卻佔整體的 0.8%。若政府再要從中低收入人士中抽取醫療資源，即變相把醫

療開支的承擔從商界及高收入階層轉移及分擔到中低收入人士身上，加劇貧富懸殊，令基層生活捉

襟見肘。故此，我們認為政府應繼續以稅收及增加利得稅及標準稅率的模式，應付公共醫療開支。 
 

                                                 
1 香港 2008 年度財政儲備及外匯儲備分別高達 4774 億元及 1599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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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種模式不為高收入人士及私營企業所接受，但這模式最能符合能者多付、資源再分配及

風險分擔的社會公義原則，使有能力者資助弱勢社群的醫療需要，而其有關稅項支出亦不會構成如

低收入人士般之不可承擔的財政壓力。還有，在行政費及工作上，相對醫療改革諮詢文件當中的五

個方案，稅收或增稅反而是效益最高、最簡單及最廉宜的醫療融資方法，而且由政府承擔醫療資源

的運用可解決保險引申的行政費及道德風險問題。 
 
 
6.  提供足夠的康體設施，制定標準工時等勞工立法 
 

預防勝於治療。要減少公共醫療開支，政府應長遠的強化社區的健康教育及疾病預防工作，並

從勞工政策入手，立法制度標準工時等，確保僱員有充足的閒暇及舒展身心的時間，保持身體健康。 
 
根據統計處 2007 年 12 月發表的「僱員工作時數模式」調查結果，在 250 多萬名非政府機構工

作的僱員中，約 64 萬人每天工作 8 小時以上至 10 小時，工作 10 小時以上者更高達 17 萬 6 千多人。

其中每天工作 10 小時以上的僱員更以非技術工人為主，其次為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與機器操

作員。2同時，2002 年國際勞工組織一項調查亦發現，在 48 個受訪國家及地方之中，香港僱員每年

平均工作時數排行第四，高達 2287 小時，僅次於南韓、孟加拉和斯里蘭卡之後，相對於其他已發

展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洲和日本每年約 1800 小時的工時，香港僱員的工作時數亦較之高出

接近三成。3長時間工作影響身體健康，增加患病，如發燒、感冒或免疫系統失調等疾病已是不爭

的事實。2008 年 1 月世界衛生組織更已作出警告，通宵工作可能令人患上癌症。 
 
然而，政府對於長工時及通宵工作影響市民健康的情況視若無睹，不但沒有立法制定標準工

時，亦沒有跟進世界衛生組織的警告，研究把通宵工作列作《僱員補償條例》下的職業病。我們認

為，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的健康，除了健康教育的宣傳外，應規管僱員的工作時間，以創造理想的

工作與生活環境，同時應提供足夠及價格合理的社區康樂及體育等配套設備，讓市民可於工餘時舒

展身心，強身健體。我們相信，確保市民擁有健康的身體，才是長遠控制公共醫療開支之不二法門。 
 
 

7. 總結 
 

誠如醫療改革諮詢文件的標題「掌握健康、掌握人生」，政府應先依上述的基本原則，疾病預

防及標準工時等勞工立法，來提升市民之健康質素，再配以實施有效的醫療制度改革，來改善公共

醫療服務，而不應不問市民需要什麼醫療及健康保障政策，而一面倒的側重新融資安排的討論及過

份重視維持服務所需的開源措施。我們認為，這樣是本末倒置，並難以避免惡性偱環之局面。 

 

 

是以，我們認為，政府應重視醫療保健之本體，做好社區疾病預防及教育工作，提供充足之

                                                 
2 資料來源: 香港統計處(2007)。從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搜集所得的社會資料-第四十六號專題報告書-僱員工作時數模式。香港: 

香港統計處。 
3 資料來源: 國際勞工組織.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employment/strat/kilm/lilm/kilm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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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配套措施，以及制定標準工時等勞工立法，讓市民享有閒暇及舒展身心的時間，保持身體健康。

醫療融資則應繼續以上述 5. 之稅收安排進行。 

 

最後，是次醫療改革諮詢與大眾息息相關，但三個月的諮詢期實在太短，民間難有充足的時間

去了解與討論，因此政府不應以是次諮詢結果作出任何影響醫療改革及融資的決定。為此，我們促

請政府延長醫療改革文件的諮詢期，並在醫療改革諮詢文件的六個醫療融資方案均存有缺點的情況

下，提出一個符合資源再分配及能者多付等公義原則之完善方案，以讓公眾討論。 
 
 

2008 年 5 月 16 日 


